
新聞公報 

立法會三題：強制性公積金 

２０１０年５月２６日（星期三） 
 

  以下為今日（五月二十六日）在立法會會議上葉偉明議員的提問和署

理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梁鳳儀的答覆： 
 
問題： 
 
  關於強制性公積金（下稱「強積金」）制度的實施情況，政府可否告

知本會： 
 
（一） 是否知悉過去三年強制性公積金計劃管理局接獲關於僱主拖欠強

積金供款的投訴宗數及所涉款項總額，以及去年入稟法院向僱主追討拖欠

供款並獲判得直的個案數目，以及討回的款項總額； 
 
（二） 是否知悉按進取、平穩、保本等基金分類列出現時各註冊強積金

計劃的收費比率；及 
 
（三） 鑑於強積金制度實施至今已超過九年，當局會否對強積金制度作

出全面檢討？ 
 
答覆： 
 
主席： 
 
（一） 在二○○七至○八、二○○八至○九及二○○九至一○三個年

度，強制性公積金計劃管理局（積金局）接獲關於僱主拖欠強積金供款的

投訴宗數分別為６,０７５宗、６,９７５宗及５,９６５宗，所涉及的款項

總額分別為一億八百多萬元、七千四百多萬元及六千四百多萬元。 
 
  積金局在收到拖欠供款的投訴個案後，會立即作出調查及跟進。如投

訴屬實，積金局會要求有關僱主立即繳交拖欠供款。根據去年經驗，經積

金局跟進後，接近九成的欠款可以被追回。至於其他未有按積金局要求繳

付拖欠供款的僱主，積金局會循民事途徑代僱員向他們追討欠款。 
 
 



  積金局在二○○九至一○年度入稟法院向僱主追討拖欠供款並獲判

得值的個案數目為３１３宗，涉及的款項總額為大約六百四十萬元。 
 
（二） 強積金計劃下提供的不同基金大致可按其投資種類分為五大類，

即強積金保守基金、保證基金、債券基金、混合資產基金和股票基金。不

同基金種類現時的平均基金開支比率，即基金開支佔基金資產淨值的百分

比，介乎１.１３％至２.３６％，而所有基金的總平均基金開支比率則為

１.９２％，詳情載於下表。為了提高市場透明度，和便利市民查閱，積金

局已在其網站的收費比較平台，列出個別強積金基金的基金開支比率及有

關收費的資料。 

基金種類 平均基金開支比率 

強積金保守基金 １.１３％ 

保證基金 ２.３６％ 

債券基金 １.９２％ 

混合資產基金 ２.０３％ 

股票基金 １.９５％ 

整體 １.９２％ 

（三） 自強積金制度於二○○○年十二月成立以來，政府和積金局一直

因應實際運作經驗和最新市場發展情況，優化強積金制度下不同範疇的安

排，並先後經立法會通過七條條例草案，修訂強積金法例，當中主要的修

訂包括加重拖欠供款的罰則、容許僱員在現職期間轉移其供款的累算權

益，以及精簡和改善強積金制度的運作等。展望將來，積金局會繼續按需

要檢討和完善強積金制度的運作，以便更有效加強對就業人士的退休保

障。  

完  
 


